
《民防法律制度》簡介（上） 

為促進本澳民防制度的現代化，以更好地回應公共安全的發

展趨勢，特區政府著手制定《民防法律制度》（舊名稱為《民防

綱要法》），相關法案已於今年 8 月 4 日獲立法會細則性通過，並

將於翌（ 9）月 15 日正式生效實施。  

《民防法律制度》的通過，讓本澳民防現代化得到了堅實的

法律支撐，從而據以持續革新和完善民防事務的管理體制和運作

機制，不斷強化當局對各類民防行動的統籌管理，推動社會提升

防災自救的意識和能力，以及確保與民防相關的重要資訊得到有

效傳播，同時也為政府、社會和公眾協同參與民防工作提供了條

件，引導民間力量與政府形成合力，以實現更高效的災害事故預

防及應對效果。    

確立新型民防工作模式  

即將生效的《民防法律制度》共分為 6 章 32 條，涵蓋民防活

動所遵從的原則、民防的組織架構、民防活動實施的基本制度，

以及與民防相關的刑事規定等內容，其中法律第二條明確指出，

民防屬於持續開展的跨領域公共活動，亦即民防不是政府獨有的

職能，而是包括政府、公私營實體和居民在內全社會的共同責

任；該條所規定的民防目標，也決定了將來民防工作將循事前預

防、事中應對及事後恢復這三個方面展開，並由法律第六條，以

及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列出的相關活動領域及主要具體工

作，如宣傳教育、發佈預警及應急救援等予以確保。  

完善民防狀態宣告機制  

突發公共事件始終是《民防法律制度》的唯一關注，因此法

律第七條至第九條就引致各類民防活動的突發公共事件，按其風



險因素的特點和嚴重程度進行了分類和狀態分級，並為啟動民防

架構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採取例外性措施保障社會生活正常運

作，以及適用加重違令罪及制裁大災大難期間惡意造謠傳謠行為

的刑事規定，訂定了宣告即時預防、拯救和災難三個較嚴重級別

民防狀態的機制，確保公眾能夠及時知悉相關重要民防資訊，以

作出相應的防護應對和提高警惕，盡可能穩定情緒。  

提升聯合行動指揮級別  

法律亦對民防活動的各方參與者作出了規定，第十條至第十

三條明確指出本澳民防體系的組成（行政長官、聯合行動指揮

官、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以及由行政長官指定的公共及私人實

體），以及體系內各參與主體在民防中所擔當的角色。其中第十

二條的規定革新了現行的民防行動領導及指揮體制，未來民防聯

合行動指揮官將改由保安司司長擔任，藉此強化當局對民防聯合

行動的統籌和協調，提升對災害事故的應變效率。  

劃一啟動民防架構時機  

另外第十三條還規定，由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以及由行政

長官指定的公共或私人實體組成的民防架構，將來只有在當局宣

佈進入即時預防、拯救或災難狀態時同步啟動以應對突發公共事

件；換言之，突發公共事件的狀態分級，將成為民防架構啟動與

否的唯一依據。（待續）  

   

 


